
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 

香港浸會大學 

新薪酬福利架構 

 

香港浸會大學自創校以來，一直堅守信念，奮發圖強，在缺乏資源的環境下，闖

出自己的路。在最近推行新薪酬福利架構的事情上，由於堅守改革的信念，要求新入職

同事、合約同事與長約同事去共同承擔，浸會大學走上了一條特別艱辛的道路。 

 

改革信念 

 

在改革信念方面，浸會大學一直堅持，推行新薪酬福利架構，並不應該只是為了

應付短期財政困難的問題，而是要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和挑戰，政府削減撥款所帶來財

政不穩定的因素，尋求一個更能幫助大學靈活善用資源的新制度，能幫助大學維持競爭

力，繼續招聘及挽留人才，支持大學長遠發展。在改革的過程中，大學認為需要平衡:

公眾利益、大學整體長遠發展的需要、以及同事的利益。 

 

改革的目標有三: 

一、 確保大學更靈活及更具效益善用資源 

二、 推動工作表現文化，加強「工作表現」與「獎勵」的關係 

三、 肯定和欣賞同事的工作表現和貢獻，讓同事看到事業發展的前境 

 

新舊同事一同承擔 

 

在檢討的過程中，校董會成立「檢討委員會」，由校董及同事組成，由前校董施祖

祥先生擔任主席；又成立「教學人員」與「非教學人員」工作小組，主要由同事組成。

特別是「教學人員工作小組」，成員由各學院推舉代表，由代表互選主席黎翠珍翻譯講

座教授出任。 

 

在諮詢期間，大學非常感激現職長約同事表示他們願意與新入職及合約同事共同

承擔，顧全大學整體利益，體諒大學的難處，一同支持大學持續長遠發展。這一種共同

承擔精神，是浸會大學的精神，亦是建基於以下兩個因素: 

 

1) 新入職同事、合約同事與長約同事的薪酬及福利水平差距非常之大 

2) 浸會大學新入職及合約同事的比例佔全校人數百分之四十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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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納同事意見、回應同事訴求 

 

在檢討的過程中，大學不斷採納同事的意見，回應同事的訴求，務求將轉制安排

對現職同事的影響減至最低，例如:限制非教學人員減薪，最高為基本薪金 10%，延遲

減薪至 2006 年 1 月 1 日；推出「覆核評估」，考慮需要減薪同事是否可以擴大職能至更

高職級，以至毋須減薪；推出自願離職計劃，為有財政困難同事安排免息貸款；為教學

人員安排改善職銜，增加新入職教授職級同事的年假，由 22 天增加至 45 天，與現職同

事一樣，改善晉升機會，取消晉升至正教授的限額…………等，詳情可參閱附頁。 

 

評估制度 

 

浸會大學自從 1999 年開始，已經全面推行教學人員與非教學人員的評估制度。在

教學人員方面，大學一直有評估制度考慮給予實任和晉升，自從 1999 年起，更全面推

行教學人員「週年工作報告」，報告在教學、研究與服務三方面的工作，與系主任舉行

週年諮詢會議，每三年至少一次由「學院委員會」給予同事在教學、研究與服務三方面

的工作的意見。 

 

在現時評估制度的基礎上，新制改善現行機制，加入多角度評估，平衡「質」與

「量」的評估，以及平衡同事在不同工作範疇上的表現。 

 

校董會特別議決，讓六位同事留任 

 

校董會最近召開特別會議，商討如何能在推行新制的同時，能讓六位未簽署同意

書的同事繼續留任大學任教。結果，在維持和諧校園的大前題下，校董會通過特別議案，

決定大學在全面推行新制後，授權大學行政部門在一個薪酬福利制度下，仍然按照六位

同事現時的合約條款給予他們現時的薪酬及福利，但與其他同事一樣，他們應該接受大

學可在政府削減撥款及校董會批准的情況下調節 10%-15%公積金供款。(事實上，大學

原先邀請他們轉制的邀請信，亦強調他們保持現時薪酬水平福利及實任條款，主要分別

只是共同承擔接受大學可調節其 10%-15%公積金供款。)依此，校董會已經擱置啓動特

別委員會的程序，讓這六位同事可以安心在大學繼續工作。 

 

結語 

 

浸會大學期望在全面推行更靈活及更有效益的新薪酬架構後，能推動工作表現文

化，追求卓越，從而不斷改進教育質素，為社會作出更大貢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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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頁 

香港浸會大學 

推行新制廣泛採納同事意見，回應同事訴求 

 

非教學同事的意見 
因應非教學同事的意見 

而作出修改/增添的措施 

1. 同事認為 2003 年市道低迷，顧問公

司不應只用 2003 年的市場數據去

比較同事薪酬。 

 「委員會」經商討後決定請顧問公司用

2001-2003 年的市場數據去作比較。 

 大學後來更承諾於 2006 年過渡到新架

構前，大學會用 2005 年的最新市場數

據去確定同事是否需要減薪或減薪的

幅度。結果，有一部份同事減薪幅度減

少，或毋須減薪。 

2. 委員會諮詢同事的草擬方案，最高

減薪幅度是基本薪金的 18%，同事

認為減幅太高。 

 「委員會」經考慮同事的意見後，提交

校董會的最後方案，同事最高減薪幅度

為基本薪金的 10%。 

3. 委員會諮詢同事的草擬方案，同事

減薪最快由 2004 年 7 月 1 日開始。

 「委員會」最後提交校董會的建議，同

事減薪延遲至 2006 年 1 月 1 日實施。

4. 同事希望大學可以推出「自願離職

計劃」讓需要減薪的同事可以自由

選擇離開或留下在新制下繼續服務

大學。 

 大學推出「自願離職計劃」，並分兩期

實施，方便需要減薪的同事可以因應個

人需要自由選擇參加。補償金額是基本

薪金 3 個月+每兩年服務年資獲 1 個月

的基本月薪，最高為 15 個月的基本薪

金。 

5. 有部份同事表示減薪可能造成他們

面對財政困難，大學可否提供財政

援助。 

 大學推出「免息貸款」計劃，最高為減

薪數額的 24 倍。 

6. 被減薪的同事希望過渡新制之前，

能有機會重寫他們的職位描述書及

再一次被評估，以確定他們是否需

要減薪。 

 大學推出「轉制覆核評估機制」，讓需

要減薪的同事及院長/部門主管可以提

出覆核評估個案。 

 大學於 2005 年 3 月至 6 月份，成立「轉

制覆核評估委員會」，覆核 188 個「職

位評估」及「巿場薪酬調查」結果；並

且考慮是否有個別需要減薪同事是否

可擴大其職能達至更高薪酬水平；結果

顯示，在 188 個案當中，大約 30%得到

一個不同的結果。 

 個別對「覆核評估」結果不滿的同事，

可以向大學校長提出上訴。校長成立一

個「上訴小組委員會」，再一次審理 32
個上訴個案。 



教學同事的意見 
因應教學同事的意見 

而作出修改/增添的措施 

1. 教學人員建議為配合新薪酬架構

內的教學職級及薪級表，如老師現

時的薪酬已與較高職級的薪酬水

平重疊時，他們應有機會改善「職

銜」至較高職級，但維持其現時薪

酬水平。 

 工作小組接納了同事的意見，就是在教

學人員轉制過程中，成立「學院轉制評

估委員會」審批一些老師在維持現有薪

酬水平下，可改善「職銜」。 

2. 導師職級的同事要求在轉制過程

中，大學給予他們一個「轉換職銜」

至講師的機會 

 大學經過諮詢有關學院院/部門主管的

意見後，同意將那些工作性質符合講師

職系的導師，轉換職銜為講師。 

3. 同事認為在政府削資的情況下，所

有員工也許需要某程度上的減

薪，但是如大學能夠調整約滿酬金

/退休福利，總比即時減薪為佳。

 工作小組最終建議將來的新薪酬架構

中，大學可因政府削減撥款又得到校董

會同意的情況下，調整員工的約滿酬金

/退休福利在薪酬的 10%-15%以內。 

4. 教學人員建議由於在新薪酬架構

下，已不存在任何每年「定額增薪」

的情況；因此，大學可取消晉升機

會的限額。 

 大學同意教學人員的晉升機會，應按照

他們的學術成就或貢獻，而不應受制於

晉升限額。 

 
 
 

二零零六年一月二十六日 
 


